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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定义引用GB 5296.3-1995《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本标准是根据化妆品主要功能和主要使用部位进行分类，是化妆品工业的基础标准，是推荐性国家

标准，它为有关部门及生产经销企业对化妆品分类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本标准阐述了清沽类化妆品、护理类化妆品、美容／修饰类化妆品的定义及分类原则。企业可根据产

品的主要功能及主要使用部位和化妆品分类原则，对产品进行归类。

    本标准的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宣宝林、姜慧敏、高瑞欣、吕梁、李维新、庄孟芙、张庆、陈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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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的分类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化妆品的分类。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5296.3-1995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化妆品

    按GB 5296.3-1995中3.1执行。

3.2 清洁类化妆品

    以涂抹、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施于人体表面（如表皮、毛发、指甲、口唇等），起到清洁卫生作用或消

除不良气味的化妆品。

3.3 护理类化妆品

    以涂抹、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施于人体表面（如表皮、毛发、指甲、口唇等），起到保养作用的化妆
口
口口 。

3.4 美容／修饰类化妆品

    以涂抹、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施于人体表面（如表皮、毛发、指甲、口唇等），起到美容、修饰、增加人

体魅力作用的化妆品。

化妆品分类原则

4.1 化妆品分类主要是按产品功能、使用部位来分类。

4.2 对于多功能、多使用部位的化妆品是以产品主要功能和主要使用部位来划分类别。

化妆品类别

按照化妆品分类原则，化妆品可分为：清洁类化妆品、护理类化妆品及关容／修饰类化妆品。

常用化妆品归类举例见附录A（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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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常用化妆品归类举例

＼霖＼牛 清洁类化妆品 护理类化妆品 美容／修饰类化妆品

皮肤

洗面奶

卸妆水（乳）

清洁霜（蜜）

面膜

花露水

瘫子粉

爽身粉

浴液

护肤青箱、乳液

化妆水

粉饼

胭脂

眼影

眼线笔（液）

眉笔

香水

古龙水

毛发

洗发液

洗发膏

弟9须青

护发素

发乳

发油／发蜡

煽油青

定型摩丝／发胶

染发剂

烫发剂

睫毛液（青）

生发剂

脱毛剂

指甲 洗甲液
护甲水（霜）

指甲硬化剂
指甲油

口唇 唇部卸妆液 润唇膏

唇膏

唇彩

唇线笔


